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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一條  證券業辦理各項

外匯業務，應先確認客戶身

分、基本登記資料及憑辦文

件符合規定後，始得受理。 

    證券業辦理外匯業務

涉及之確認客戶身分、紀錄

保存、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

易申報及疑似洗錢或資恐

交易申報事宜，應依洗錢防

制法、資恐防制法、金融機

構防制洗錢辦法及相關規

定辦理。 

第十一條  證券業辦理各項

外匯業務，除應先確認客戶

身分、基本登記資料及憑辦

文件符合規定後，始得受理

外，並應依洗錢防制法、資

恐防制法、證券期貨業防制

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

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辦理。 

      證券業應妥善留存客

戶資料及交易紀錄，留存期

限為自交易完成或結束帳

戶後至少五年。 

一、 依「洗錢防制法」規定，

有關確認客戶身分、留

存確認資料及交易紀錄

之範圍、程序、方式，

以及一定金額、通貨交

易之申報範圍等事項，

應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會商法務部訂定授

權辦法。 

二、 據此，金管會業於一百

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訂

定「金融機構防制洗錢

辦法」，以為業者一致性

規範，並將「證券期貨

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

恐怖主義注意事項」規

定名稱修正為「證券期

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內部控制要點」。 

三、 證券業辦理外匯業務有

關確認客戶身分、紀錄

保存及交易申報等相關

事宜，本應遵循前述法

規，惟為使我國防制洗

錢及打擊資恐之法制更

趨完備，並進一步促請

業者注意遵循，爰將第

一項後段規定移列至第

二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四、 鑒於「金融機構防制洗

錢辦法」第十二條已明

定金融機構應保存所有

與客戶往來及國內外交

易紀錄憑證至少五年，

考量證券商辦理外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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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相關資料留存期

限，已得依該規定辦

理，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二項規定。 

第二十七條  證券業首次辦

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業務，除備文檢附第七條之

書件外，並應檢附營業計畫

書(包括經營原則及方式、

款項收付及作業程序)，向

本行申請許可。 

      證券業經本行許可辦

理以外幣收付交割款項及

費用之受託買賣外國有價

證券業務者，增加以新臺幣

收付時，僅須檢附下列文

件，向本行申請許可： 

一、 本行許可辦理受託買

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

以外幣收付交割款項

及費用之許可函影本。 

二、 金管會許可函影本。 

三、 聲明書：聲明申請人

之電腦作業已符合第

二十八條有關收付幣

別規定之要求。 

四、 交割款項及費用收付

幣別之控管說明。 

      外匯證券商經本行許

可辦理外幣收付之受託買

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者，得

經委託人同意，將外幣交割

款項留存於該證券商開立

於外匯指定銀行外幣專戶

所設置之委託人分戶帳（以

下簡稱客戶外幣專戶），並

應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交

所)同意辦理設置客戶外幣

第二十七條  證券業首次辦

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業務，除備文檢附第七條之

書件外，並應檢附營業計畫

書(包括經營原則及方式、

款項收付及作業程序)，向

本行申請許可。 

      證券業經本行許可辦

理以外幣收付交割款項及

費用之受託買賣外國有價

證券業務者，增加以新臺幣

收付時，僅須檢附下列文

件，向本行申請許可： 

一、 本行許可辦理受託買

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

以外幣收付交割款項

及費用之許可函影本。 

二、 金管會許可函影本。 

三、 聲明書：聲明申請人

之電腦作業已符合第

二十八條有關收付幣

別規定之要求。 

四、 交割款項及費用收付

幣別之控管說明。 

因應開放外匯證券商得經委

託人同意，於指定以外幣收

付之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業務，將其外幣交割款項留

存於證券商開立於外匯指定

銀行之外幣專戶，並設置委

託人本人分戶帳，爰增訂第

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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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戶後，檢附作業說明（包

括該專戶款項收付及涉及

結匯之作業程序）於開辦前

一週函報本行備查。嗣後停

止或恢復留存委託人外幣

交割款項時，應即函報本

行。 

第二十八條  證券業受託買

賣外國有價證券，與委託人

交割款項及費用之收付，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委託人指定以外幣交

割者：相關款項之收

付，應以外幣為之。 

二、 委託人指定以新臺幣

交割者：相關款項之收

付，應以新臺幣為之。 

    外匯證券商辦理設置

客戶外幣專戶，留存款項範

圍、資金撥付方式及結匯申

報事宜，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留存於客戶外幣專戶

之款項，以受託買進或

賣出外國有價證券確

定成交後之交割款

項、費用及相關孳息、

收益為限。 

二、 客戶外幣專戶僅得以

下列方式撥付資金： 

(一) 支付與該外匯證券商

辦理證券業務交割外

幣款項之用。 

(二) 依委託人指示，轉入

證券商依金管會相關

規定設置之委託人本

人分戶帳，或事先約

定之委託人本人銀行

存款帳戶。 

第二十八條  證券業受託買

賣外國有價證券，與委託人

交割款項及費用之收付，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委託人指定以外幣交

割者：相關款項之收

付，應以外幣為之。 

二、 委託人指定以新臺幣

交割者：相關款項之收

付，應以新臺幣為之。 

增訂第二項外匯證券商辦理

設置客戶外幣專戶，留存款

項範圍、資金撥付方式及結

匯申報事宜所應遵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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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新臺幣結匯或外

幣間兌換事宜，應依第

五十三條規定辦理，並

以委託人名義申報。 

第三十三條  證券業擔任國

內外幣計價 ETF 之參與證

券商，受理(經紀)或從事

(自營)申購或買回國內外

幣 ETF業務，應於開辦前檢

附下列書件，向本行申請許

可或函報備查： 

一、 首次擔任國內外幣計

價 ETF 之參與證券

商，除備文檢附第七條

之書件外，應檢附下列

文件，向本行申請許

可： 

(一) 證交所核發之資格許

可函。 

(二) 該檔外幣計價 ETF 之

參與契約。 

(三) 營業計畫書(包括業

務簡介、相關外幣資

金規劃所涉結匯事項

及避險交易)。 

二、 嗣後擔任國內他檔外

幣計價 ETF 之參與證

券商，僅須於開辦前備

文檢附前款第一目及

第二目文件，函報本行

備查。 

第三十三條  證券業擔任國

內外幣計價 ETF 之參與證

券商，受理(經紀)或從事

(自營)申購或買回國內外

幣 ETF業務，應於開辦前檢

附下列書件，向本行申請許

可或函報備查： 

一、 首次擔任國內外幣計

價 ETF 之參與證券

商，除備文檢附第七條

之書件外，應檢附下列

文件，向本行申請許

可： 

(一)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證交所)資格許可函。 

(二) 該檔外幣計價 ETF 之

參與契約。 

(三) 營業計畫書(包括業

務簡介、相關外幣資

金規劃所涉結匯事項

及避險交易)。 

二、 嗣後擔任國內他檔外

幣計價 ETF 之參與證

券商，僅須於開辦前備

文檢附前款第一目及

第二目文件，函報本行

備查。 

第一款第一目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六十五條  證券業辦理外

匯衍生性商品業務，有關確

認交易相對人是否符合專

業客戶條件、交易規範、落

實風險管理、資訊揭露及內

部控制與稽核制度，除應依

金管會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十五條  證券業辦理外

匯衍生性商品業務，有關確

認交易相對人是否符合專

業客戶條件、交易規範、落

實風險管理、資訊揭露及內

部控制與稽核制度，除應依

金管會之相關規定辦理

因應開放外匯證券商辦理設

置客戶外幣專戶，留存委託

人外幣交割款項，爰於第一

項第一款增列委託人得自該

專戶支應與該外匯證券商辦

理本項業務之款項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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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與客戶間有關交割款

項、費用收付，及提前

解約或契約到期款項

支付，均應以計價之幣

別為之。除得自客戶銀

行存款帳戶撥轉或由

客戶外幣專戶支應

外，其需辦理結匯者，

應由客戶透過外匯指

定銀行或該證券業同

一公司為外匯證券商

者依申報辦法之規定

辦理，不得委託業者代

辦。 

二、 不得利用外匯衍生性

商品為本身或幫助客

戶遞延、隱藏損失或虛

報、提前認列收入及其

他任何不當方式，粉飾

或操縱財務報表。 

三、總公司授權其分公司辦

理經本行許可或備查

之外匯衍生性商品銷

售業務，應依據櫃買中

心證券商受託買賣有

價證券業務人員銷售

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

規範辦理。 

      外匯證券商辦理第四

條第一項第三款外匯業

務，涉及新臺幣結匯或外幣

間兌換事宜，應依申報辦法

及外匯證券商輔導客戶申

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

事項之規定辦理。 

外，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與客戶間有關交割款

項、費用收付，及提前

解約或契約到期款項

支付，均應以計價之幣

別為之。除得自客戶銀

行存款帳戶撥轉外，其

需辦理結匯者，應由客

戶透過外匯指定銀行

或該證券業同一公司

為外匯證券商者依申

報辦法之規定辦理，不

得委託業者代辦。 

二、 不得利用外匯衍生性

商品為本身或幫助客

戶遞延、隱藏損失或虛

報、提前認列收入及其

他任何不當方式，粉飾

或操縱財務報表。 

三、總公司授權其分公司辦

理經本行許可或備查

之外匯衍生性商品銷

售業務，應依據櫃買中

心證券商受託買賣有

價證券業務人員銷售

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

規範辦理。 

      外匯證券商辦理第四

條第一項第三款外匯業

務，涉及新臺幣結匯或外幣

間兌換事宜，應依申報辦法

及外匯證券商輔導客戶申

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

事項之規定辦理。 

 


